         除四害（鼠、蝇、蚊、蟑螂）项目承包合同

甲方：广州市珠江水泥有限公司
      广州市越堡水泥有限公司

乙方：

为改善甲方厂区环境卫生质量，有效控制和预防疾病发生与流行，最大限度减少因有害生物所造成的损失，甲方将“除四害”消杀服务承包给乙方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合同，双方共同遵守。
 一、服务内容：四害（鼠、蝇、蚊、蟑螂）消杀
二、服务区域：甲方厂区及矿山
 越堡公司：中控楼及行政楼公共区域，包括前台、廊道、卫生间、阳台及周边水沟区域；行政办公楼及饭堂周边绿化带、水沟、草坪、下水道等区域。
 珠水公司：越德办公楼、行政副楼及中控楼包括前台、廊道、卫生间、阳台、及办公楼周边下水道等区域；员工宿舍廊道、厕所、周边水沟等；饭堂周边水沟；办公楼及饭堂周边绿化带、水沟、草坪、下水道等区域。
    三、合同期限：2026年5月1日至2028年6月30日
四、服务要求:
1、定期现场消杀：原则上春夏季3-8月每周1-2次，秋冬9-2月每月2次。
2、每年服务次数不少于30次，最终按实际需求及次数结算。
五、费用及结算方式：
1、合同单价：
	序号
	区域
	数量
	含税单价
	税率
	备注

	1
	珠江水泥
	1
	       元/次
	　
	按实际次数结算

	2
	越堡水泥
	1
	       元/次
	　
	按实际次数结算

	费用已含药品费、人工服务费、税费、交通费以及其他费用等


2、结算时限：乙方提供结算依据，根据双方确认的次数每半年结算一次。
    3、付款方式：乙方开具（）%增值税专用发票，甲方收到发票后30天内支付。
六、双方权利和义务：
甲方：
    1、甲方对乙方人员进行现场作业前安全交底，有权制止乙方人员违章作业，并按规定处理。
2、作业期间现场配合乙方作业人员消杀事宜，并要作业报告单签字确认。
 3、乙方消杀作业不到位，消杀效果较差的，甲方随时提出整改意见，乙方人员应主动整改。
4、负责作业区域安全设施维护，确保乙方作业正常进行。
乙方：
1、确保所负责的有害生物防治项目虫害密度控制在国家、省、市要求的在标准范围内。
2、所使用的药物必须符合国家相关规定，有国家规定的“三证”，严禁使用急性药物或国家明文禁用的药物。
3、应有首次杀灭作业前的现场密度检测记录，作业频次根据双方确认的安排表进行。
[bookmark: _GoBack]4、现场作业人员应该穿着统一劳保用品并佩戴有效工作证，严格按作业流程要求及规范操作，作业完毕填写施工作业记录表，双方签名确认。
5、作业人员严格遵守甲方各项规章制度，未经允许不得随意进入甲方生产区域。
6、消杀作业应及时到位，如非客观（天气）原因，不得以任何借口推迟或不到现场消杀。
    7、乙方进行现场消杀作业时，应通知甲方相关人员现场检查监督施工作业。
8、乙方应确保人员进入现场前经甲方安全交底，作业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，由乙方负责。
9、乙方人员严格执行施工安全操作规程，落实安全措施。严格遵守甲方《安全环保协议》（附件1）
   八、违约责任和考核
1、如甲方不按合同规定期限内向乙方支付承包费用，按应付未付服务费总额向乙方支付每日万分之三的违约金；
2、乙方应严格执行本合同条款，如乙方未及时响应甲方需求或乙方工作不到位，在期限内不及时整改或造成不良影响的，甲方有权扣罚年度总承包费用的10%；
3、合同期内如乙方未及时响应甲方需求一年内累计超过3次的，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且无需承担合同解除的责任，同时乙方需向甲方支付违约金1万元。
    九、合同解除
1、合同期内，任何一方由于自身原因提出解除本合同，必须提前60天通知对方，并支付对方30000元违约金；
2、甲方无故逾期60个工作日未支付服务费，乙方可要求甲方支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，并提出解除合同。
3、因不可抗力致使本合同无法履行时，双方互不承担责任，但双方有义务立即通知对方。
    十、其他约定
1、因本合同所引起的纠纷，双方协商解决或向花都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；
2、本合同一式五份，甲方四份、乙方一份，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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